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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 2017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

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 2017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

计机构的议案》，董事会经审慎研究拟变更 2017年度审计机构和

内控审计机构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变更审计机构的说明 

因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收到行政处罚，从 2017 年 1 月 6 日起暂停承

接新的证券业务。为了确保外部审计机构的客观性和独立性，经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、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公司拟更换 2017

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，改聘具备证券、期货相关执业资格的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 35 万

元、内控审计 20 万元。 

二、拟聘审计机构的情况 

名称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1年 1月 24日 



 

主要经营场所：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号四楼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

本，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

务，出具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

计咨询、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

他业务。 

资格证书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；会计师事务所证券、期

货相关业务许可证；美国 PCAOB资格认证；司法鉴定许可证；具

备从事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；上海股权

托管交易中心会员资格；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评定上海市会计

师事务所分类管理 A类；IPO荣誉证书。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由中国会计泰斗潘序伦于 1927 年在上海

创建，是中国最早建立和最有影响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。立信会

计师事务所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，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

务从业资格。2010 年，立信所获得首批 H股审计执业资格。2010

年 12 月改制成为国内第一家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。经过

八十余年的长足发展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业务规模、执业质量

和社会形象方面都取得了国内领先的地位。 

截止 2016 年底，立信拥有 8200 名专业的员工队伍，2000

余名执业注册会计师，200余名具有丰富审计经验的资深合伙人，

其中多人担任中国证监会的发审委、重组委委员。立信在全国及

香港地区有 30 家分支机构，方便就近服务客户，满足客户的各



 

项业务需求，河南分所设立于 2011 年，立信合伙人杨东升任分

所所长，现在拥有 70 余人的审计队伍，其中 3 位河南省财政及

省注协会计领军人才，拥有大型企业集团、金融企业、上市公司、

IPO、企业并购及资产证券化等审计项目的丰富经验。 

三、变更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说明 

1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的执业质量进行了充分了解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

同意变更会计师事务所，并将《关于变更 2017 年度审计机构和

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就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向

公司管理层了解了具体情况，审核了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资

质等证明材料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同意将《关于变更 2017

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3、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上述议案，同意将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

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并提交公司 2016 年

度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4、公司将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《关于变更 2017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本次变

更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。 

5、独立董事意见 

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变更会计

师事务所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经核查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证

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，具备多年上市公司审计服务经验，

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要求，能够独立对公

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。 

（2）此次变更审计机构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3）同意将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由瑞华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，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
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




